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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重庆市南岸区五桂石片区500108102002GB03336号等7宗住宅、商业、办公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根据不动产
权利人介绍及提供xxx
，咨询对象情况见下表：

	咨询对象
	位置

	证号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住宅用房
	商办用房
	地上配套用房

	咨询对象1
	南岸区五桂石片区
	渝（2022）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279610号
	37094
	215599.67
	209018.44
	0
	6581.23

	咨询对象2
	南岸区涂山镇上石溪路33号
	渝（2016）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175651号
	7667
	80771.74
	9408.61
	70984.82

	378.31

	咨询对象3
	南岸区南滨路五桂石片区
	渝（2016）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1114507号
	6822
	5148.54
	0
	5095.4
	53.14

	咨询对象4
	南岸区南滨路五桂石片区
	渝（2017）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794174号
	8758
	7616.65
	0
	7468.08
	148.57

	咨询对象5
	南岸区涂山镇滨江路
	106D房地证2015字第00462号
	16755.31（已扣除绿地面积15019平方米及留白面积11965.69平方米）
	21520.02
	0
	21274.13
	245.89

	咨询对象6
	南岸区五桂石片区
	渝（2022）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279753号
	11315（已扣除幼儿园及道路用地5054平方米）
	15553.03
	0
	15405.03
	148

	咨询对象7

	南岸区涂山镇滨江路
	渝（2016）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722446号
	11630
	16322.39
	0
	0
	16322.39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2年3月31日，咨询目的是为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本次咨询设定的情况以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为依据。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2年3月31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为人民币332983万元（详见下表）。

	咨询对象
	位置
	证号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市场价格（万元）
	楼面单价（元/㎡）

	咨询对象1
	南岸区五桂石片区
	渝（2022）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279610号
	37094
	215599.67
	266928
	12381

	咨询对象2
	南岸区涂山镇上石溪路33号
	渝（2016）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175651号
	7667
	80771.74
	33742
	4177

	咨询对象3
	南岸区南滨路五桂石片区
	渝（2016）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1114507号
	6822
	5148.54
	3356
	6518

	咨询对象4
	南岸区南滨路五桂石片区
	渝（2017）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794174号
	8758
	7616.65
	4904
	6439

	咨询对象5
	南岸区涂山镇滨江路
	106D房地证2015字第00462号
	16755.31
	21520.02
	13946
	6480

	咨询对象6
	南岸区五桂石片区
	渝（2022）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279753号
	11315
	15553.03
	10107
	6498

	咨询对象7
	南岸区涂山镇滨江路
	渝（2016）南岸区不动产权第000722446号
	11630
	16322.39
	——
	——

	合计
	100041.31
	362532.04
	332983
	——


备注：咨询对象7为政府留
用，故未计算其价格。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5.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估算结果，经现场勘查后需据实调整。

（本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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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项目情况描述，咨询对象为xxx使用的xxx号等7宗住宅、商业、办公用地，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宗地通平情况，尚未开工建设，权属情况（尚未取得规划，仅提供xxx资料）。


�具体资料


�名称代替用途、增加地号、不动产权利人 


�商办是否区分


�增加合计


�写明确些。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咨询对象拟建xxx用房，建成后交付xxx使用，由于xxx，故本次评估未考虑其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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